
 - 1 - 

3月 18日，农业农村部印发《关于加强长江流域禁捕执法管

理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各地全面适应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

新形势新要求，围绕禁捕后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和水域生态修

复重点任务需要，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渔政执法能力建设，推动

建立人防与技防并重、专管与群管结合的保护管理新机制，为坚

决打赢长江水生生物保护攻坚战提供坚实保障。 

意见指出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，是为全局计、为子孙谋

的重要决策，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必然要求，是落实

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的有力举措。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

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批示精神，提升长江流域渔政执法监管能

力，维护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管理秩序，加强水生生物保护和

水域生态修复。 

意见要求，长江流域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通过合理配置机构

力量、加强设施装备建设、推广应用信息化手段、建立协助巡护

队伍和健全执法协作机制等方面努力，力争 1—2年内建成投用一

批亟需的渔政执法船艇、无人机和远程监控网络，建立高素质的

专业执法队伍和适宜规模的协助巡护队伍；通过近几年持续努力，

尽快形成与长江大保护和禁捕新形势相适应的渔政执法力量，形

成权责明确、规模适宜、运行有力、管护有效的渔政执法管理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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